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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楼设指纹机夜“点名”

学生做假指纹逃避夜查
本报泰安 1 1 月 7 日讯 (记

者 白雪) 近日，泰山学院音
乐系在学生宿舍楼设立指纹机
加强管理，要求学生每晚 10 点
20 分左右在指纹机上“签到”，
但竟有学生做假指纹逃避夜
查。

泰山学院音乐系近日出台
《音乐系晚点点名管理办法》，

在高年级公寓施行指纹机晚点
名，并说明“为了加强学生宿舍
安全管理，避免学生晚归、夜不
归宿、外出租房等现象发生，切
实保障学生人身安全。”

在泰山学院音乐系宿舍
楼，几位学生告诉记者，她们每
晚 10 点 20 到 10 点 50 分按指
纹，指纹机一般摆放在宿舍楼

走廊内，一栋宿舍楼只有一台
指纹机，学生要在楼道排很长
时间的队，才能按上。还有学生
裹着被子出来排队。

学生王丽(化名)说：“除周
六外，每晚都必须到 10 点 2 0
分按指纹，早点休息都不行。有
的学生专门从淘宝网上买来指
纹膜，做出假指纹让别人代打

卡，指纹机也辨别不出来。”学
生们说的“指纹膜”是经过简单
拓印、倒模后，用硅胶制成的指
纹套，可以以假乱真，骗过指纹
机。学生们告诉记者，指纹膜接
触性能不好，有的学生在指纹
机上按近 20 次才能蒙混过关，
这让排队打卡的学生十分恼
火。

音乐系一位女生说，每晚
宿舍楼上别的女生都睡了，只
有音乐系女生排队按指纹，想
想心里就委屈。另一位学生说，
老师曾说过，前不久一外校大
学生晚间外出发生车祸，为保
证学生安全，才制定出这一制
度。但她认为，这种办法不能从
根本上杜绝学生夜间外出。

向便衣警察兜售“被盗手机”
被抓时说实话“这是山寨货”

每月 50元赡养费都不给
戴上手铐时他很后悔

教室后几排学生哪去了
艺考生外出“加餐”拼专业关

本报泰安 1 1 月 7 日
讯 (记者 白雪 ) 7 日，
记者走访多所高中发现，
多个高三班级出现学生
缺席。老师解释，没在班
里的学生多为艺考生，临
近艺考，他们纷纷外出

“加餐”。
7 日，记者在泰山外

国语学校看到，高三级部
不少教室里出现空闲座
位，有的教室后几排几乎
没有学生。一位学生告诉
记者，他们班很多同学选
择了学艺术，现在艺考临
近，为了能获得更高的专
业课成绩，大多同学选择
了外出学习。学校一位老
师说：“虽然学校给部分

专业配备了老师，可不少
学生觉得去外面学习提
高得快。我觉得从学生角
度考虑，先进行专业课的
辅导是正确的，取得了专
业证之后，学校会对学生
文化课进行辅导，这对学
生考学有帮助。”

泰山中学也出现了
此种情况，平均每个班级
有 8 位学生缺席。泰山中
学一位老师说，原则上
讲，学校还是希望学生能
在校内学习，这样可以使
文化课和专业课同时侧
重。为了不耽误学生的文
化课学习，学校聘请了专
业的舞蹈老师到学校任
课，避免了学生为了专业

课四处奔波，耽误了文化
课。英雄山中学高三十七
班的陈炳华告诉记者，他
身边有不少艺考生离开
学校上专业课去了。

记者走访多所高中
发现，各个学校的艺考生
大多都外出学习，学校尽
量帮助学生聘请专业老
师，但有些家长和学生并
不接受这种做法，依旧选
择去北京等地学习。泰山
中学一位老师告诉记者，
一些特殊的艺考专业，例
如模特、文化产业管理
等，学校没有专门教此类
课程的老师，选择外出拜
师学习通常是学生提高
专业课成绩的一种方式。

本报泰安 1 1 月 7 日
讯(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刘小海 李进 ) 7

日，一男子在大街上向路
人兜售“被盗手机”，没
成想卖到便衣民警身上，
当场被抓。经调查，该男
子所谓的“被盗手机”实
际上是山寨产品，想用借
这个名义卖高价。

7 日，财源派出所民
警孟立国穿便装下社区
工作，走到岱宗大街山东
农业大学南门附近时，一
男子从对面走来，看四周
无人就掏出一部崭新的
手机，问孟立国要不要。
孟立国觉得事情蹊跷，就
顺着男子说：多少钱？男
子把他拉到路边说，他和
这一片的小偷很熟悉，这
个手机就是他从小偷手

里买的，他带着这部手机
去过手机店鉴定过，是正
品。商店里卖 3000 多元，
手机店不收他这种“黑
货”，所以他就自己在马
路上兜售，如果看上这部
手机，他就便宜卖了，一
部手机 800 元钱。

“被盗手机”竟敢卖
给民警，孟立国立刻亮出
工作证将男子抓获。这
时，男子大喊冤枉，称手
机不是偷来的是他进货
进来的。经审讯：男子姓
梁，安徽籍人，手机是他
从广东一批发市场，以每
部 16 0 元的价格批发的
山寨货。他原想把手机批
发给商店，可每部才挣
50 元钱。梁某的老乡告
诉他，如果冒充“被盗手
机”，卖得更高。于是梁

某决定上街兜售手机，遇
到单身的过往路人后，梁
某就问要不要手机，如果
对方有购买的意向，梁某
抓住人们占小便宜的心
理，声称是从小偷处购来
的被盗真品，市场价很
贵，然后“低价”卖给路
人。一部才 160 元的山寨
手机，他们往往卖到 600
元至 800 元。等买家拿着
手机仔细研究后，发现是
山寨货的时候，为时已
晚。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
审理之中。民警提醒市民
不要相信这些骗局，而且
根据《民法通则》规定，
买主明知是赃物而故意
购买的，应将赃物无偿追
缴予以没收或退还原所
有人。

本报泰安 1 1 月 7 日
讯 (通讯员 颜京森 )
近日，岱岳区法院执结这
样一起案件，被执行人刘
某因不付赡养费，被父母
告上法院。法院判决，刘
某每月支付 5 0 元赡养
费，他拒不执行。执行法
官的好言劝说被他置若
罔闻，直到被拘时才承认
错误送上赡养费。

今年 10 月份，岱岳
区两位老人把儿子起诉
到岱岳区法院。被告人刘
某今年 37 岁，家庭条件
很好，但是对父母不闻不

问。老两口都 60 多岁，身
体有病经常住院，医疗费
花费巨大，但儿子既不分
担医疗费用，也不支付赡
养费。在法庭上，刘某辩
称父母从小对他未尽抚
养义务，并且其父母都有
退休金，自己生活困难，
没钱支付赡养费。由于双
方各持己见，法院调解未
果，最后法院判决刘某每
月支付 50 元的赡养费。

判决后，刘某拒不履
行，老刘及老伴申请强制
执行，进入执行程序后，执
行法官给其送达执行通知

书、传票等法律文书时，刘
某拒不签收，也不到庭申
报财产状况。执行法官多
次前往，均遭到极不礼貌
的对待。执行法官调查了
解其周围邻居，发现刘某
家庭条件较好。执行法官
合议后决定对其拘留，经
法定批准程序后，把刘某
拘至法院。当法警给他戴
上手铐时，刘某竟然瘫倒
在地。刘某被带到法院后
主动承认错误，并打电话
让人立即把赡养费带到法
院，交给父母，一起赡养纠
纷案件就这样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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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门
东平县王庄通往肥梁路的公路上，有一道天

然绿色走廊。3日，记者在这里看到，路两边的柳
树长得十分茂密，垂下的柳条在大货车的摩擦
下，如同修剪过一样，远远看去，路中间像是形成
了一座拱形门。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